
 

NS953/Ch. 

 

 

 

 

 

 

 

 

 

烟熏鱼、烟熏风味鱼和熏干鱼标准  

 

CXS 311-2013 

 

2013 年通过。  

2016 年、2018 年和 2024 年修正。  

 

  



CXS 311-2013 2 

 

 

2024 年修正版  

 

根据 2024 年 11 月食品法典委员会第四十七届会议的决定，修正了第 7.4 条“非零售

包装物标签”，将文本替换为对《非零售食品包装物标签通用标准》（CXS 346-2021）

的引用；并修正了第 8 条“采样、检验和分析”，将分析方法和数值性能指标替换为

对《分析和采样建议方法》（CXS 234-1999）的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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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以新鲜、冷藏或冷冻原材料制作而成的烟熏鱼、烟熏风味鱼及熏干

鱼。范围涵盖整鱼、鱼片、鱼段及类似制品。本标准适用于供直接食用的鱼类、供进

一步加工的鱼类，以及供添加到鱼类仅为其中一部分可食用成分的特色产品或碎鱼制

品中的鱼类。 

不适用于经过一氧化碳处理（过滤、“去味”或“无味”烟熏）的鱼类，或经商

业化无菌密封包装的鱼类。不包括此类特色产品或碎鱼制品（例如，鱼色拉）。  

2. 说明  

本条分项说明烟熏鱼、烟熏风味鱼和熏干鱼的产品定义和工艺定义。  

2.1 烟熏鱼  

2.1.1 产品定义 

烟熏鱼指经过热熏或冷熏处理的鱼类制品。熏制过程必须采用第 2.1.2 条所规定熏

制过程的一种，且成品必须具有烟熏的感官特性。可使用香料及其他可选配料。  

2.1.2 工艺定义 

 烟熏指利用木材或植物材料阴燃产生的烟雾进行熏制的过程。此生产过程通常

是在熏室内综合完成盐腌、干燥、加热和熏制等步骤。  

 再生烟熏制指在与热熏或冷熏相似的时间和温度条件下，将烟熏液在熏室内雾

化成烟进行熏制的过程。   

 烟熏液指通过限制氧气供给量控制木材的热降解（高温裂解），再将烟雾凝结

产生的液态产物进行精馏后所获得的产品。  

 热熏指在足以使鱼肉中蛋白质完全凝固的适当温度和时间条件下进行熏制的过

程。热熏通常能够充分杀灭寄生虫，消灭非芽孢细菌性病原体，破坏对人体健

康有害的孢子。  

 冷熏指在鱼肉中蛋白质不能完全凝固但可降低水分活度的时间和温度条件下进

行熏制的过程。  

盐腌指通过适当的盐腌方法（例如干腌、湿腌、盐水注射）以食用级盐对鱼品

进行处理，降低鱼肉中水分活度，增加鱼肉风味的过程。  

 干燥指在人为控制的卫生条件下降低鱼体水分含量，以获得所需适宜特性的过程。 

 包装指将烟熏鱼置入容器的过程，可在有氧条件下，也可在减氧条件下，包括

真空和气调环境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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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藏指按照第3条和第6条规定，在冷藏或冷冻条件下保存烟熏鱼以确保产品质

量与安全的过程。  

2.2 烟熏风味鱼  

2.2.1 产品定义  

烟熏风味鱼指经过烟熏风味处理的鱼制品，无需经过第 2.1 条所述的熏制过程。成

品必须具有烟熏口味。可使用香料及其他可选配料。  

2.2.2 工艺定义 

 烟熏风味剂指烟熏液或由已知含量的化学物质混合而成的人工调味料，也可以

是二者的混合物（熏液）。  

 烟熏风味处理指使用烟熏风味剂对鱼或鱼制品进行处理的过程。此过程可采用

下述任一方法，例如轻蘸、喷雾、注射、浸泡。  

 烟熏液指通过限制氧气供给量控制木材的热降解（高温裂解），再将烟雾凝结

产生的液态产物进行精馏后所获得的产品。  

 包装指将烟熏风味鱼置入容器的过程，可在有氧条件下，也可在减氧条件下，

包括真空和气调环境中进行。 

 储藏指按照第3条和第6条规定在冷藏或冷冻条件下保存烟熏风味鱼，以确保产

品质量与安全的过程。  

 干燥指在人为控制的卫生条件下降低鱼体水分含量，以获得所需适宜特性的过程。 

 盐腌指通过适当的盐腌方法（例如干腌、湿腌、盐水注射）以食用级盐对鱼品

进行处理，降低鱼肉中水分活度，增加鱼肉风味的过程。  

2.3 熏干鱼  

2.3.1 产品定义  

熏干鱼是采用熏制和干燥相结合的方式对鱼进行处理而制成，期间可包括盐腌处

理。熏制必须采用相应国家的传统熏干工艺或采用工业熏干工艺，成品必须具有熏干

的感官特性。可使用香料及其他可选配料。  

2.3.2 工艺定义 

 熏干指通过熏制和干燥步骤相结合的方式对鱼进行处理的过程，使成品能够在

无需冷藏的条件下储存和运输，且使鱼品水分活度处于0.75或以下（水分含量

为10%或以下），以有效控制细菌性病原体和真菌性腐败。  

 干燥指在人为控制的卫生条件下降低鱼体水分含量，以获得所需适宜特性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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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腌指通过适当的盐腌方法（例如干腌、湿腌、盐水注射）以食用级盐对鱼品

进行处理，降低鱼肉中水分活度，增加鱼肉风味的过程。  

 包装指将熏干鱼置入容器的过程，以避免污染并防止受潮复水。  

 储藏指按照第3条和第6条规定在室温条件下保存熏干鱼，以确保产品质量与安

全的过程。 

2.4 外观  

产品可采用任何外观类型，只要符合本标准全部要求，且标签描述足够详细，不

会造成混淆或误导消费者。  

3. 基本成分和质量要素 

3.1 原料  

烟熏鱼、烟熏风味鱼和熏干鱼应由质量良好的新鲜、冷藏或冷冻整鱼制备而成，

经适当处理后可销售以供食用。  

3.2 配料  

所用配料成分均应达到食品级质量，并符合食典标准的所有相关规定。  

3.3 用于生烟的木材和其他植物材料  

用于产生烟雾和烟熏液的木材或其他植物材料不得含有有毒物质，无论是本身具

有还是受到污染或经化学物质、涂料或浸渍材料处理而导致。此外，处理木材和其他

植物材料时须避免造成污染（参见《减少熏制和直接干燥加工产生的多环芳烃对食品

的污染操作规范》[CXC 68-2009]）1。 

3.4 变质  

易感鱼种产品被测样品鱼肉中的平均组胺含量不得超过 10mg/100g，本标准所涉

产品均不得出现分解过程所产生的持久而令人厌恶的气味和味道。  

3.5 成品  

按照第 10 条进行成品批次检验时，如质量符合第 9 条规定，则产品符合本标准要

求。应采用第 8 条规定的方法对产品进行检验。  

4. 食品添加剂  

4.1 烟熏鱼  

按照《食品添加剂通用标准》（CXS 192-1995）2表 1 和表 2 规定用于食品类别

09.2.5（经烟熏、干制、发酵和 /或盐腌的鱼和渔产品，其中包括甲壳类、软体动物和

棘皮类动物）及其上级食品类别的酸度调节剂、色素和防腐剂，以及仅《食品添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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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标准》表 3 规定的某些酸度调节剂、抗氧化剂和包装气体，可用于符合本标准的

食品。 

4.2 烟熏风味鱼  

按照《食品添加剂通用标准》表 1 和表 2 规定用于食品类别 09.2.5（经烟熏、干

制、发酵和/或盐腌的鱼和渔产品，其中包括甲壳类、软体动物和棘皮类动物）及其上

级食品类别的酸度调节剂、色素和防腐剂，以及仅《食品添加剂通用标准》表 3 规定

的某些酸度调节剂、抗氧化剂和包装气体，可用于符合本标准的食品。  

4.3 熏干鱼  

熏干鱼不允许使用任何添加剂。  

5. 污染物  

5.1 一般性规定  

本标准所涉产品应符合《食品和饲料中污染物和毒素通用标准》（CXS 193-1995）3

中的最大限量规定。  

5.2 多环芳烃  

熏鱼制备应尽量减少多环芳烃的形成。为此，应遵循《减少熏制和直接干燥加工

产生的多环芳烃对食品的污染操作规范》。 

6. 卫生与处理  

6.1 一般性规定  

建议根据以下标准的相应条款制备和处理本标准所涉及的产品：《食品卫生通用

原则》（CXC 1-1969）4和包括《鱼和渔产品操作规范》（CXC 52-2003）5在内的食品

法典其他相关操作规范和卫生操作规范。  

6.2 微生物标准  

产品应符合依据《食品微生物标准制定与实施原则和准则》（CXG 21-1997）6制

定的微生物标准。  

6.3 寄生虫  

本标准所涉产品不得包含任何活体寄生虫；需特别注意冷熏产品或烟熏风味产品，

若存在寄生虫危险，应在熏制之前或之后进行冷冻（参见附件 1）。应按照第 8.2.2 条

和/或第 8.2.3 条检测线虫、绦虫以及吸虫类的存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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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单增李斯特菌  

即食产品应符合有关即食产品中单增李斯特菌的微生物标准，详见《应用<食品卫

生通用原则>控制食品中单增李斯特菌准则》（CXG 61-2007）7附件 II。  

6.5 肉毒杆菌  

烟熏鱼、烟熏风味鱼和熏干鱼产品中不得含有肉毒杆菌毒素。可采用包装类型、

储藏温度和水分活度等基于科学的组合方案控制肉毒杆菌毒素的形成，例如利用水相

盐。附件 2 表格中举例说明了此类控制方案。  

产品消费国可能允许产品不去除内脏，或要求在加工之前或之后去除内脏，以便

将肉毒杆菌的风险降至最低。  

6.6 组胺  

被检产品样品单位鱼肉中的组胺含量不得超过 20mg/100g。该规定仅适用于易感

鱼种（例如鲭科、鲱科、鳀科、鲯鳅科、鲹科、竹刀鱼科）。  

6.7 其他物质  

产品不得含有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标准规定的会对健康产生危害的任何其他物质，

且成品应无危害人类健康的其他外来杂质。  

7. 标签  

除《预包装食品标签通用标准》（CXS 1-1985）8 的规定外，还应遵守以下具体规定： 

7.1 食品名称  

按照第 2.1 条所述过程进行处理的食品名称必须标示为“烟熏 X”，按照第 2.2 条所

述过程进行处理的食品名称必须标示为“烟熏风味 X”，按照第 2.3 条所述过程进行处理

的食品名称必须标示为“熏干 X”；其中，X 为根据食品销售国法律和风俗习惯采用的鱼

种通名或常用名，以免误导消费者。  

7.2 附加标签  

产品销售国可决定是否必须在标签上注明使用再生烟。  

7.3 储藏和处理说明  

标签上应标示适合该产品的储藏和处理说明。  

7.4 非零售包装物标签  

非零售包装物标签应符合《非零售食品包装物标签通用标准》（CXS 346-2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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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采样、检验和分析  

8.1. 采样  

8.1.1. 感官和物理检验 

按照《采样通用准则》（CXG 50-2004）10第 4.2 条表 10 采用接收质量限（AQL）

为 6.5%的计数抽样方案。  

8.1.2. 净重测定 

按照《采样通用准则》第 4.3 条表 14 采用未知标准偏差变量的抽样方案（s-方法）。 

8.2. 检验  

8.2.1. 感官和物理检验 

感官与物理检验样品应由经过此类检验培训的人员按照《分析和采样建议方法》

（CXS 234-1999）11和《鱼类和贝类实验室感官评价准则》（CXG 31-1999）12进行检验。 

8.2.2. 寄生虫存活情况测定  

用于提取寄生虫并检验其存活情况的方法可包括《盐腌大西洋鲱鱼和盐腌黍鲱标

准》（CXS 244-2004）13附件 A 规定的方法，或相关主管部门可接受的其他已验证的方法。  

8.2.3. 可见寄生虫测定 

对完整样品进行无损寄生虫检测的具体做法如下：将解冻后（如需）的适量样品

置于透光率 45%、厚度 5mm 的亚克力板上，在板上方 30cm 处以照度 1500lux 的光源

进行检测。   

8.3. 分析  

核查本标准的遵守情况时应采用 CXS 234-1999 所载与本标准规定相关的分析和采

样方法。 

9. 次品定义  

样品呈现下列任何一项特征时，则应认定为次品。  

9.1. 杂质  

样品中存在任何并非来自鱼体本身且对人类健康不构成危害的物质，这些物质可

用肉眼直接辨别，或采用某些方法（包括放大）即可确定其存在的，则表明制备过程

不符合良好生产规范。  

9.2. 寄生虫  

按照第 8.2.3 条所述方法检测到每千克样品中存在两条或以上包膜直径大于 3mm

的可见寄生虫，或一条长度超过 10mm 的无包膜寄生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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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气味、味道和质地  

样品出现持久而明显令人厌恶的气味、味道或质地，表明已变质或酸败，或具有

烧灼感或非产品本身特性的其他感官印象。  

10. 批次验收  

满足以下条件时，可认为该批次产品符合本标准规定：  

 按照第9条分类的次品总数不超过《采样通用准则》（CXG 50-2004）10中接

收质量限（AQL）为6.5的适当抽样方案所规定的允许值（c）； 

 所有被检测样品的平均净重不低于标示重量，且任何包装物都不存在不合理

的重量短缺，单个包装物重量不低于标示重量的95%；  

 符合第3、4、5、6和7条对基本成分和质量要素、食品添加剂、污染物、卫

生与处理以及标签的要求。按照所选抽样方案，样品鱼肉中组胺含量不得超

过20mg/100g。（参见《分析和采样建议方法》[CXS 234-199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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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寄生虫杀灭程序  

应采用相关主管部门可接受的方法杀灭寄生虫。  

如需通过冷冻来杀灭寄生虫（即冷熏鱼或烟熏风味鱼的制备），则必须在加工之

前或之后对鱼品进行冷冻，温度和时间条件要能保证充分杀灭活体寄生虫。  

以下冷冻处理方法足以杀死部分或全部寄生虫，例如：  

 在产品热中心温度降至-20℃的条件下冷冻24小时（仅针对异尖线虫属和伪地

新线虫属）14； 

 在产品热中心温度降至-35℃的条件下冷冻15小时（适用于所有寄生虫）15,16,17,18； 

 在产品热中心温度降至-20℃的条件下冷冻168个小时（7天）15,16,17,18（适用于

所有寄生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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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结合产品特性尽量减少肉毒杆菌毒素形成可能性的范例  

烟熏鱼制品的消费国可在此框架指导下采取基于科学的风险管理措施，如根据国

内具体条件（如冷藏和货架期控制措施的类型和实施情况；运输次数和条件；虽然已

尽力采取措施保证盐分达到规定浓度，但有时仍会出现变化等等），在各种方案中做

出取舍。本表适用于利用烟熏液生产的烟熏鱼和烟熏风味鱼。如以人工调味混合物产

生烟熏风味，则需 5%的水相盐浓度方可在 3°C-10°C 温度范围内提供完全保护；或需

10%的水相盐浓度，以在 10°C 以上提供完全保护。本表不适用于烟熏鱼干，因其所需

水分活度为 0.75 或以下（含水量为 10%或以下），此状态可抑制一切食源性病原体的

生长，所以无需冷藏。  

作为水相盐的替代方案，选择特定的时间 /温度参数可最大限度地降低肉毒杆菌在

产品中生长的可能性。肉毒杆菌无法在 3℃以下温度或 0.94 以下水分活度的条件下生长

并产生毒素。也可选择其他时间 /温度组合，同样可以控制毒素的形成19。在货架期规

定的实施和消费者对货架期的接受度均属常态的国家，可选择将现有储藏温度条件

（即运输、零售储藏和消费者储藏期间）与货架期限制因素相结合的控制体系。  

温度失控会直接影响产品的安全和货架期。时间 /温度组合是判断产品温度是否失

控的有效工具。  

储藏期间 

产品温度 
包装 水相盐（氯化钠） 备注 

3 oC 以下  任何包装  不适用  
肉毒杆菌毒素在温度低于 3℃时无法形成。需要监
控温度，以确保不高于 3℃。  

≥3 oC-

5 oC 
有氧包装  

无需确定水分活度最低

值。  

但如果存在时间 /温度失

控的可能性，则产品消

费国可设定至少 3%-

3.5%（w/w）的水相盐

浓度要求，作为补充控

制手段。  

如果此类产品采用有氧包装，那么 5℃是抑制所有
病原体和确保质量的推荐最高储藏温度。有氧包
装过程不一定能够防止肉毒杆菌生长和形成毒
素。有氧包装产品中，在肉毒杆菌毒素产生之前
就能通过感官观察到食物腐败的迹象。此外，有
氧包装过程可能存在厌氧微环境，一旦产品出现
时间/温度失控，就可能导致形成毒素。因此，如
果对运输商、零售商或消费者的时间和温度控制
能力存在疑虑，产品消费国仍应设定水相盐要求
作为一项控制手段，防止非蛋白水解型肉毒杆菌
菌株的生长。  

冷冻  

（-18oC

或以下）  

任何包装  不适用  

产品在冷冻状态下无法形成肉毒杆菌毒素。但如
果水相盐分不足，在解冻之后就会产生毒素，因
此产品标签必须注明，消费者应在冷冻条件下储藏
产品，并在冷藏条件下解冻，解冻后应立即食用。 

（≥3 oC-

5 oC）  

减氧包装

（包括真

空包装和

气调包

装）  

产品消费国可设定水相

盐浓度最低值为 3%-

3.5%（w/w）。  

不低于 3%-3.5%（w/w）的水相盐浓度与冷藏储存
条件相结合，即可显著延迟（或防止）毒素的形
成。因此，如果担心产品出现温度失控，产品销
售国仍可设定较高的水相盐浓度要求，作为一项
控制手段，防止非蛋白水解型肉毒杆菌菌株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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